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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 0304 民初
1698号

浙江永泰锁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贾爱叶与你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公司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
诉讼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裁判文书上网范
围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 。 并 定 于
2019年6月13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5 民初
95号

邵春燕、冯邵飞：
本院在审理原告季宝
艮诉你们股东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
纷一案，因你们去向
不明，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 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们
公告送达原告补充
证 据 材 料 、开 庭 传
票、民事裁定书（转
普）、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等。自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 达 ，提 出 举 证 的
期 限 至 开 庭 前 一
日。现定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 14 时 30 分
在本院小法庭公开
开 庭 审 理 ，由 审 判
长蔡志海、人民陪审
员叶丽月、林加欣（替
补：张孚世、陈群斌）
组成合议庭。逾期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46
号

本院根据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的申请，于
2019年3月14日裁定
受理瑞安市永明电工
合金厂（以下简称永
明电工厂）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指定浙江玉
海律师事务所为永明
电工厂管理 人 。 永
明电工厂债权人应
于 2019 年 5 月 7 日
前，向管理人浙江玉
海 律 师 事 务 所〔地
址 ：瑞 安 市 安 阳 路
398 号 ；邮 政 编 码 ：
325200；联 系 人 ：金
紫英（18969732068）、
戴 彩 省
（15957765057）〕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 。 永 明 电工厂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 院 定 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上午 8 时
30分在瑞安市人民法
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永
明电工厂的法定代表
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
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当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381 破 34
号之一

2016 年 12 月 27
日，本院裁定受理申
请人浙江正国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查明，被申
请人浙江正国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财产价
值为 1.4 亿元，无争议
债 权 为 742421987.65
元，该公司已明显资不
抵债，符合破产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
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宣告
浙江正国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破产。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29破1号

本院于 2019 年 2
月15日裁定受理浙江
天城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
务所为管理人（联系
人：徐瑞岳，办公电话；
13732013661，梁震，办
公电话；15158555913，
通信地址：温州市温州
大道1707号亨哈大厦
6楼）。公司登记股东
林积忠、林庆波、高起
赶应于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管理
人移交公司财产、印
章、账簿等。公司债权
人应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逾期申报，可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分
配的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并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费用。浙江天城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9
年6月5日9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召开。

泰顺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破38号

2017年9月25日，
本院根据孙红丽的申
请裁定受理浙江正益
集团饮料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本院查
明，截止 2018 年 11 月
26日，本院根据管理人
申请，裁定确认债权
14155447.65 元。另有
已申报待确定债权22
笔金额 990946.12 元，
未 申 报 债 权 金 额 约
2300000元。上述债权
金 额 合 计 约
17446393.77 元。截止
2018年11月26日，管理
人已经接管、处置、追回
债务人财产4717430.17
元 ，预 计 可 再 追 回
10052823元，上述财产
合计 14770253.17 元。
实际已经支付破产费用
286037.82 元，预计发
生 破 产 费 用
4985781.41元（包括管
理人报酬以及尚未支
付的财产处置交易税
费等破产费用），上述
费用合计 5271819.23
元。浙江正益集团饮
料有限公司的现有财
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而且浙江正
益集团饮料有限公司
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以
后，没有相关权利人申
请破产和解或者重整，
亦无第三人提供足额
担保。本院认为，浙江
正益集团饮料有限公
司的财产已经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因此依
法应当宣告浙江正益
集团饮料有限公司破
产。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07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11月26日裁定
宣告浙江正益集团饮
料有限公司破产。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481 民初
621号

施昕：本院受理原
告潘佳琦诉你、桐乡宅
易搜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502 民初
4944号

本院受理原告洪
仙德与被告汤明、沈
淼淼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浙0502民
初494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2 民初
4687号

吴建琴：本院受理
的原告高正国与被告吴
建琴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0502 民 初
468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初
4368号

湖州南浔南方置业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
司诉你单位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503 民 初
4368号民事判决书、判
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
果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初
3874号

邦贞：本院受理原
告董正山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503 民 初
3874号民事判决书、判
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
果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初
3920号

卞聪：本院受理原
告陈启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503 民 初
3920号民事判决书、判
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
果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民初
3611号

何亚芹：本院受
理原告赵付松诉你、
严国鸿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503 民 初
3611 号民事判决书、
判后答疑告知书、上
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不履行裁判
法律后果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523 民初
115号

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湖州中心支
公司诉你与浙商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
吉支公司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民事诉
讼须知、廉政监督表、
外网查询告知书、裁
判文书上网规定、诚
信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 期 满 的 15 日 内 。
并定于2019年6月19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本案依法缺席裁
判。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3 民初
597号

陈妙兰：本院受
理原告陈启肇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因你依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权利义
务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等。原
告诉请判令:1、原、被
告离婚；2、由原告抚
养儿子陈辰一博，由
被告承担儿子的抚养
费及所需医疗费等所
有费用；3、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本案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9年6月13日上午
9时，开庭地点在本院
第六法庭。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3 民初
245号

浙江乐阳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武义环宇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诉被
告刘东、浙江乐阳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原告
请求判令两被告：(1)
立即支付货款 13500
元；（2）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19年6月13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第九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请准时出庭，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 民初
3840号

朱林哲：原告武
义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管理人与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依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23 民 初 3840 号 民
事判决书，判决书判
令你：于本判决生效后
七日内偿付原告武义卫
生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代偿款65000元，并支付
自2016年6月14日起至
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利息损失；案
件受理费1662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2222元，
由被告你负担，限于本
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84 民初
576号

永康市慷龙精铸
有限公司、李有良、李
伟娟、李浪平、应俊
晓、浙江慷龙汽摩配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 告 王 鹏 诉 你 们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满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本判决书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民初
813号

柳晓明：本院受
理 原 告 浦 江 百 瑞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诉 被 告
柳 晓 明 买 卖 合 同 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证据材料、
合 议 庭 通 知 书 等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的 15 日内。本案
定 于 2019 年 6 月 5
日 8 时 45 分 在 第 十
三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民初
1274号

张海防：本院受
理 原 告 洪 伟 梁 与 被
告 张 海 防 买 卖 合 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 知 书 和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
本 案 由 审 判 员 应 秀
萍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蒋约苟、石
根炎组成合议庭，定
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
9 时 30 分 在 浦 江 县
人 民 法 院 杭 坪 法 庭
2 号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民初
417号

陈 晓 波 、邵 林
生、邵芝湘：本院受
理 原 告 石 昭 华 与 被
告陈晓波、邵林生、
邵 芝 湘 民 间 借 贷 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 知 书 和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 本 案 由 审 判 员
应秀萍担任审判长，
与 人 民 陪 审 员 蒋 约
苟、石根炎组成合议
庭，定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 9 时 00 分在浦
江 县 人 民 法 院 杭 坪
法 庭 2 号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 。 逾 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民初
1296号

陈丰京：本院受
理 原 告 周 海 英 诉 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9）浙 0726 民
初 1296 号 案 起 诉 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的 30 日内。本案
定 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上午9时00分在杭
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7破7号
磐安县人民法院

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
裁定受理申请人浙江
磐 安 婺 商 村 镇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对 被
申 请 人 浙 江 硒 硒 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原
浙 江 华 歌 华 机 电 有
限公司）的破产清算
申 请, 并 于 2019 年 3
月 8 日 指 定 金 华 公
众 联 合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管 理 人 。 现
就 破 产 清 算 事 宜 公
告如下：

一、浙江硒硒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原
浙 江 华 歌 华 机 电 有
限公司）债权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向浙江硒硒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原浙
江 华 歌 华 机 电 有 限
公 司）管 理 人 ( 通 信
地址:浙江省磐安县
安 文 镇 壶 厅 西 路 94
号 四 楼 金 华 公 众 联
合会计师事务所;邮
政 编 码:322300 联 系
人: 陈 萍; 联 系 电 话:
0579-84664449、
13867994448) 申 报 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 提 供 相 关 证 据 材
料。逾期申报的,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最 终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二、浙江硒硒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原
浙 江 华 歌 华 机 电 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向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返还财产。

三、浙江硒硒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原
浙 江 华 歌 华 机 电 有
限公司）有限公司的
财产印章和账簿、文
书 等 资 料 的 占 有 或
管理人,应当自公告
之 日 起 立 即 向 管 理
人 移 交 占 有 或 管 理
的 浙 江 硒 硒 生 物 科
技有限公司（原浙江
华 歌 华 机 电 有 限 公
司）的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定 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 上 午 9：30，
在磐安县 人 民 法 院
（ 安 文 镇 新 市 路
188 号）第 三 审 判 庭
召开。

磐安县人民法院
(2017) 浙 0902 民初
3886号

梅海明：本院受
理原告梅宗威、梅宗
潮 诉 被 告 梅 柳 豪 、
你、乐菊芬继承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及 证
据材料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合议庭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和 开
庭 传 票 。 自 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三
个 月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 30 日。本案
定 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 上 午 9 时 整 在 本
院 第 十 四 审 判 庭 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2019) 浙 1124 民初
196号

叶雪伟：本院受
理 原 告 吴 菊 花 与 被
告 叶 雪 伟 民 间 借 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 四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81 破 8
号

本院于2018年12
月21日裁定受理兰溪
市力胜纺织浆料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依法指定浙江金兰
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
人。兰溪市力胜纺织
浆料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22 日 下
午 16 时 30 分 前 ，向
上述管理人（地址：
兰 溪 市 马 灯 线 兰 溪
市 毛 塘 村 村 民 委 员
会；联系人：金晓晖；
联 系 号 码 ：
13757988530）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 提 供 相 关 的 证 据
材 料 。 未 在 上 述 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方 案 提 交 债 权 人 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 对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兰溪市力胜纺织
浆料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 院 定 于 2019
年 5 月 6 日上午 10 时
00 分 在 本 院 第 一 审
判庭（兰溪市横山路
58 号）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81 破
21号

本 院 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裁定受理
兰 溪 市 新 宇 麻 业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并于 2019 年 1 月
7 日依法指定浙江金
兰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管 理 人 。 兰 溪 市 新
宇 麻 业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自 公 告 之
日起至2019年4月22
日下午 16 时 30 分前，
向上述管理人（地址：
兰溪市马灯线兰溪市
毛塘村村民委员会；
联系人：金晓晖；联系
号 码 ：13757988530）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的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 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
兰 溪 市 新 宇 麻 业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向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
交付财产。

本 院 定 于 2019
年 5 月 6 日下午 14 时
00 分 在 本 院 第 一 审
判庭（兰溪市横山路
58 号）召开第一次债
权 人 会 议 。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 提 交 个 人 身 份 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